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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2019]345号）。因公

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6日披露的《关

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 

2021年3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

“深圳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2021]1号），具体信息详

见公司于2021年3月1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2）》。 

2021年7月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1]2

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 

当事人：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洲电子或公司)，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袁明，男，1963年12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董事长，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 

颜小北，男，1975年12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住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袁团柱，男，1963年4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副总经理，住址：广东省深圳

市福田区。 

欧阳建国，男，1947年1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独立董事，住址：广东省深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圳市南山区。 

王红伟，女，1967年2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监事，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 

吴远亮，男，1953年4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副总经理，住址：广东省深圳

市罗湖区。 

贺磊，男，1977年1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王健峰，男，1980年2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副总经理，住址：广东省深圳

市南山区。 

王特，男，1984年3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副总经理，住址：广东省深圳市

南山区。 

侯颂，男，1968年1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董事，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李宁远，女，1979年7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董事，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

岸区。 

潘玲曼，女，1949年3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独立董事，住址：广东省深圳

市南山区。 

陈友，男，1964年1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董事，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 

肖寒梅，女，1968年10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独立董事，住址：广东省深圳

市罗湖区。 

刘一平，男，1963年2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监事，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 

王洋，男，1985年1月出生，时任同洲电子监事，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

区。 

依据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

有关规定，我局对同洲电子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

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

人袁团柱、陈友、肖寒梅、刘一平、王洋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应当事人袁团柱要

求，我局于2021年6月4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袁团柱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



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同洲电子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提前确认职工薪酬负债 

同洲电子在2014年12月31日确认了2,630万元因经济性裁员产生的职工薪酬

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经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一一职工薪酬》，同

洲电子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所提供的辞退福利时间不早于2015

年1月，且该笔辞退福利于2015年实际发放2,081.38万元，于2016年实际发放

542.29万元，上述职工薪酬负债均应在2015年度确认。由此同洲电子2014年度虚

减净利润2,630万元，2015年度虚增净利润2,897.77万元，2016年度虚减净利润

267.77万元。 

二、滞后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2012年9月，同洲电子投资1,500万美元设立境外合资公司国际通信传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通传媒）并持有其30%的股权。2015年末该投资已出现明显减

值迹象，但公司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的规定于2015年度确

认资产减值损失，直至2016年年报才以第三方于2015年年末认购国通传媒增发股

份的价格作为公允价值，确认减值损失3,935.67万元。由此，同洲电子2015年度

虚增净利润3,950万元，2016年度虚减净利润3,935.67万元。 

三、虚构销售收入 

2015年3月，同洲电子向深圳市安迪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健之康科技有

限公司虚假销售已全额计提资产减值的呆滞存货，虚增2015年度营业收入

1,254.35万元，虚增2015年度净利润1,254.35万元。 

2015年12月，同洲电子全资子公司南通同洲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

通同洲）向北京华光同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同创）虚假销售呆滞存货，

导致同洲电子虚增2015年度营业收入2,920.05万元，虚增2015年度净利润2,920.05

万元。 

综上，同洲电子2014年度虚减净利润2,630万元，2015年度虚增净利润

11,022.16万元，2016年度虚减净利润4,203.44万元，分别占合并利润表当期披露

净利润的6.31%、164.17%和6.89%，并导致同洲电子在2015年年度报告中将亏损

披露为盈利，同洲电子披露的2014年、2015年、2016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同洲电子公告、情况说明、会议记录、合同文件、董事函

件、账务资料、银行资金流水、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局认为，同洲电子披露的《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年度报告》和《2016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2005

年《证券法》第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违法行为。 

袁明时任同洲电子董事长、国通传媒董事，主导了公司经济性裁员工作，知

悉同洲电子对国通传媒投资存在明显减值迹象但未及时报告，导致同洲电子滞后

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组织、策划了虚构销售收入行为，签字确认同洲电子2014

年、2015年年报，是同洲电子2014年、2015年年报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同时，袁明作为同洲电子实际控制人，已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第三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的行为。 

颜小北时任同洲电子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策划、组织、实施了虚构销

售收入行为，签字确认同洲电子2015年年报，是同洲电子2015年年报虚假记载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袁团柱时任同洲电子副总经理及南通同洲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参与、实施

了虚构销售收入行为，签字确认同洲电子2014年、2015年、2016年年报，是同洲

电子2015年年报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2014年、2016年年报虚假记载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同洲电子时任董事侯颂、李宁远、陈友，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委员欧阳建

国、潘玲曼，独立董事肖寒梅，监事王红伟、刘一平，副总经理吴远亮，在同洲

电子2014年、2015年、2016年年报签字；时任监事王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贺磊，副总经理王健峰、王特，在同洲电子2015年、2016年年报签字。上述签字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但未能

勤勉尽责，是涉案年度报告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袁团柱在听证会及申辩材料中提出如下申辩意见：第一，2015年其不负责南

通同洲的财务及采购管理工作，虚构对华光同创的销售收入由袁明、颜小北等人

指挥、经办，其对操作细节并不知悉。其批准、签署合同，系因销售价格未低于

采购价格，不会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失。第二，有主动配合调查情节。请求减轻处



罚。 

经复核，我局对袁团柱申辩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下：第一，袁团柱审批同

意南通同洲与华光同创的销售合同，与颜小北共同签字下达工作任务书，要求

2015年11月22日完成呆滞存货从深圳过账到南通同洲的出入库账务处理，实物暂

不搬迁。虚构合同和存货出库记录是财务造假的重要环节，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其

参与、实施了虚构销售收入行为。第二，配合调查是法定义务，相关情节我局在

量罚时已予以考虑。 

刘一平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第一，由于国通传媒增资等事项被隐瞒，其

未能发现和阻止违法行为，作为外部监事对违法行为未参与不知情；第二，在投

资设立国通传媒时，提出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后再审议、决策，公司依据其要求补

充披露了可行性分析报告，国通传媒设立后其通过询问袁明等方式予以持续关

注；第三，在审议2014年、2015年、2016年年报时，对财务数据提出质疑，袁明

和财务负责人作了回应，但有关情况未被记录；第四，行政机关未证明其有违法

行为便给予处罚，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且对其处以与审计委员会委

员一样的罚款金额，未能精准定责。请求免于处罚。 

王洋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第一，公司参股或控股子公司多达21家，个别

人员隐瞒国通传媒情况，其为技术人员，客观上难以发现违法行为。第二，在审

议2015年、2016年年报时，向袁明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对毛利率异常情况、前后

两年资产减值差别巨大的情况给予了关注，并询问时任高管，但未被记录。第三，

行政处罚举证责任应由行政机关承担，其没有义务举证自身已勤勉尽责。第四，

本案立案调查时间是2019年9月，违法行为已过处罚时效。请求免于处罚。 

肖寒梅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第一，个别人刻意隐瞒信息，误导独立董事

判断，且其为法律专业背景，不参与日常经营，未直接参与并难以发现违法行为；

第二，曾要求组织董事会成员赴国通传媒等项目地调研再做决策并拒绝签字，袁

明专门前往其办公室消除其疑虑后，其方才签字；第三，履职过程中保持与独立

董事及中介机构的沟通，并提出质疑，但未被记录。请求免于处罚。 

陈友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第一，2014年度确认职工薪酬负债符合会计准

则，该事项未经董事会审议，外部董事无法发现实控人不良动机。第二，袁明及

少数高管刻意隐瞒国通传媒増资情况，不应由董事承担责任。第三，核对单笔销



售收入是会计师的职责，董事会并不会关注，虚构销售应由造假者和会计师而非

由董事担责。请求免于处罚。 

经复核，我局对刘一平、王洋、肖寒梅、陈友前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理由

如下： 

第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负有保证

义务，应当忠实、勤勉履行职责，独立作出判断，对违法行为不知情、不直接参

与经营管理、不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相信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出具的意见和报告

等均不构成法定免责理由。 

第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八条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负责，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除

外。”上述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身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刘一平、

王洋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均系在我局事先告知以后作出，且证人多为本案当事人，

没有会议记录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我局不予采信。刘一平、肖寒梅对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其他事项的履职情况，与本案违法事实无关。陈友所述未对大额异常

销售收入真实性予以关注，本身就是未勤勉尽责的表现。 

第三，行政机关将行政相对人纳入以“核查”为目的的执法范围的时间就是

发现时间，这种执法包括了日常监管、现场检查等，不限于立案调查。2017 年

11 月 27 日，我局对同洲电子开展现场检查，并送达了《现场检查通知书》，公

司违法行为终了日距我局发现未超过两年，本案未超处罚时效。 

第四，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2014 年修订）第二十条，

同洲电子应当在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

福利时，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同洲电子不能单

方面撤回辞退福利不早于工会审议通过裁员方案时间，即 2015 年 1 月 7 日。同

洲电子将 2,630 万元职工薪酬负债提前确认在 2014 年度，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且 2014 年年度报告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陈友相关主张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第五，对上述人员的责任认定和处罚幅度，已充分考虑其职务、职责等实际

情况，当事人请求免于处罚于法无据。 

对同洲电子提前确认职工薪酬负债致使 2014 年年报虚假记载的行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还包括时任总经理叶欣及时任财务总监段春辉。但因叶欣、段春

辉的违法行为距被发现超过二年，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对叶

欣、段春辉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 年《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

罚款； 

二、对袁明给予警告，并处以 90 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处以 30 万元罚款，作为实际控制人处以 60 万元罚款； 

三、对颜小北给予警告，并处以 25 万元罚款； 

四、对袁团柱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元罚款； 

五、对欧阳建国、王红伟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 万元罚款； 

六、对贺磊、潘玲曼、吴远亮、王健峰、王特、侯颂、李宁远、陈友、肖寒

梅、刘一平、王洋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

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督管

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和深圳证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

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行政处罚事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判断本次收到的《行政处

罚事决定书》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第14.5.2条第（三）项至第（五）项及《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中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2、对于此次行政处罚，公司新任董事会向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

的歉意。公司将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内控建设，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并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

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